县人口计生委2010年度作风效能廉政建设考核细则
（用于对镇人口计生服务站的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标准分
	考核办法
	备注

	作

风

建

设

（40分）
	廉政学习
	10
	按县人口计生委和镇纪检监察和党建要求，开展廉政学习（2010年主要是学习贯彻《廉政准则》），做到学习“四个有”：有制度、有记录、有体会及有成效。符合“四个有”的得10分，少一项扣2.5分。
	

	
	群众满意度
	10
	在县人口计生委组织的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满意率低于95%的，每低一个百分点扣0.5分，直至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满意站创建
	10
	上年度获得镇基层群众满意站所的得5分；在本镇基层群众满意站所测评中获前5名的分别加14分、12分、10分、8分、6分；获得县级以上（含县级）基层群众满意站所表彰的加20分；有本年度创建工作计划、创建组织并正常开展创建活动的（以资料台帐为依据）加5分；无创建计划、未建立组织的不加分。
	

	
	交办工作
	10
	县人口计生委交办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的，得满分，有一项不及时完成扣4分，直至扣完本大项40分为止。
	

	效

能

建

设

（30分）
	服务质量
	10
	技术服务人员工作负责，服务文明、热情、周到，服务环境温馨的，得满分，服务水平、服务态度有差距的，酌情扣分。
	

	
	服务规范
	10
	遵守人口计生人口工作规范，严格执行人口计生技术服务规范的，得满分，执行不到位的，酌情扣分。
	

	
	工作效率
	10
	讲究工作时效性，工作效率很高的，得满分；较高的，得8分；不高的，不得分；出现作风效能信访投诉件且查实的，本项不得分。
	

	廉

政

建

设
（30分）
	责任落实
	10
	本年度工作计划中对单位廉政建设工作明确了具体任务并落实到位的（以资料台帐为依据）得5分，未明确的不得分。
	

	
	站务公开
	10
	有站务公开公示栏（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或电子触摸查询装置等），站务每年至少公开两次（收费服务项目、标准、服务承诺、工作流程、奖扶特扶政策、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必须公开，奖扶特扶对象必须公示，以文字或图片资料为依据，以网站内容作参考），少一次扣2.5分，直至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廉洁从业
	10
	无行贿索贿受贿现象，严格遵守人口计生群众工作纪律和检查考评纪律，有违纪行为发现一次扣3分，有偿服务实行群众自愿，不强行服务，不乱收费，有乱收费行为发现一次扣3分，无影响公务的吃请，发现一次扣2分，工作人员被纪检监察组织提醒谈话的，每人（次）扣5分，被诫勉谈话的，每人（次）扣8分，直至扣完本项分值为止。
	

	说明：实行一票否决制，凡出现下列现象的，单位和个人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1、凡在县创建省人口协调发展先进县活动中，因工作不到位，导致全县失分的；2、出现贪污、挪用、挤占专项经费或社会扶养费征收打白条、坐收坐支等违规现象的；⒉出现借办理生育关怀系列保险为自己或他人推销保险现象的；⒊被纪检监察机关纪委或县人口计生委通报批评的；⒋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或触犯刑律被司法机关追究的。
	


